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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設委員會 
  

獨立大門「劏房」戶 不獲關愛基金津貼 
  

背景 

        關愛基金早前建議為「Ｎ無人士」提供津貼，當中包括向居於床

位、板間房及「劏房」等惡劣環境的人士，按住戶人數提供三千至八千元

不等的一次性津貼，紓緩其租金壓力。然而，基金執行委員會早前開會，

就「劏房」一詞作出定義，並決定只會向非設有獨立大門的「劏房」戶提

供津助。 

        基金執行委員會主席向傳媒表示，有部分「劏房」享有獨立大門，

認為「該等單位一般環境較佳」，故作出相關決定。 

 

提問 

1. 在政府各部門未有就「劏房」一詞有任何清晰而統一的定義前，

關愛基金執行委員會基於甚麼原則為「劏房」作出如此影響深遠的定

義？ 

  

2. 為何關愛基金執行委員會認為有獨立大門出入的「劏房」單位「環

境較佳」？政府當局及關愛基金執行委員會有否就上述定義，評估設有

和非設有獨立大門的「劏房」單位在租金、住客經濟水平、生活質素等

的差異？ 

  

3. 據報導，關愛基金福利小組卻又於本年 5月 7日通過將上述津貼的

合資格受助人擴展至居屋、出售公屋住戶及無固定居所人士的建議。關

愛基金執行委員會何以認為租住設有獨立大門的「劏房」戶，會較租住

居屋、出售公屋等人士的居住「環境較佳」？該基金又何以一邊放寬申

請資格，另一邊卻收緊對「劏房」戶的援助？ 

  

4. 中、短期而言，政府當局會否就「劏房」一詞作出清晰而統一的定

義，以便各部門和公營機構在處理相關問題時有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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